

豫交院学[2008]19号

关于开展学生2007-2008第二学期学生综合素质测评的通知

各系部、学生班级：

为了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实现我院学生教育管理工作科学化、规范化，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鼓励广大同学勤奋学习、勇于实践、积极进取、奋发向上，根据有关文件的精神和要求，结合我院的实际情况，现将本学期度学生综合素质测评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领导

1、学院学生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并指导学生综合素质测评工作。

2、各系部党总支、学生工作办公室负责本系学生综合素质测评的指导、组织、检查和审核工作。

3、辅导员、班主任负责指导班级测评小组组织实施本班学生的综合素质测评和审核工作。

二、测评范围

07级普通专科；05、06、07级五年一贯制。

三、综合素质测评的步骤
（一）综合素质测评动员和准备 
1、各系党总支书记负责本系学生素质发展综合测评的总动员工作，辅导员、班主任负责所在班级的动员工作。分别召开辅导员会、学生干部会和班会认真组织学习《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综合素质测评办法（试行）》。

2、辅导员、班主任召开全体学生参加的班会，选举产生出参与班级测评的学生代表3-5人，与班长、团支部书记共同组成班级学生综合素质测评小组。

3、学生个人对照《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综合素质测评加减分要素表》的要求进行自评，自评后提交班级综合素质测评小组。辅导员、班主任和班级测评小组对每个人进行评议。

4、由辅导员、班主任、班级测评小组具体计算出本班学生的德、智、体、能测评结果。

（二）素质综合测评

学生素质发展综合测评德智体能四个方面，对学生在校表现进行全面测评。
1、班级学生品德（德）和班级学生干部社会工作（能）测评

①辅导员、班主任主持召开主题班会提出具体的测评要求。
②班级每个学生对照《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综合素质测评加减分要素表》的条件和打分要求进行自评，并填写《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综合素质测评学期加减分自评表》（各系自备），提供加、减分佐证材料。
③辅导员、班主任和班级测评小组负责对全班学生德、智、体、能测评结果的汇总。并按照测评等级分别统计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人数和比例。最后，辅导员、班主任填写《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综合素质测评汇总表》，并签字。
2、院、系级学生干部社会工作（能）测评

院、系级学生干部包括团委（团总支）、学生会（学生分会）、社团组织所有学生干部的测评。

团委（团总支）、学生会（学生分会）、社团负责人等主要学生干部由主管老师主持会议，在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由主管老师按照要求负责考核打分，院、系学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审核。 
院、系级非主要学生干部测评由主要学生干部主持召开会议，在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由主要学生干部领导集体自上而下逐层负责考核打分（如学生会副部级干部由主席团负责打分，部员由本部部长、副部长集体打分），主管老师负责审核，院、系学生工作领导小组确认。

学生干部考核分三个等级：优，系数1；良，系数0.8；合格，系数0.6。各等级比例原则上各占三分之一。各学生组织的负责人负责学院学生干部社会工作的测评结果的汇总。学生干部分值=考核等级系数×相应干部分值。
各学生组织的主管部门负责学生干部测评结果的汇总。 
（三）素质综合测评汇总

综合素质测评按照以下公式计算结果：
1、单项积分采取“基本加减分”，积分超100分以100分计，负分以零分计。

2、素质综合测评总分=德积分×20%＋智积分×60%＋体积分×8%＋能积分×12%。
辅导员、班主任和班级测评小组按照要求将最终测评结果汇总到《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综合素质测评汇总表》（按测评得分由高到低填写），报系部审核确认。
（四）审核公示

各系学生工作办公室审核班级测评后在全系范围内进行公示。

（五）存档

公示结束后，由辅导员、班主任主持班会，对测评进行总结，测评材料和结果归入个人档案，并作为评定奖学金和优秀学生的依据。

四、工作要求

1、学生综合素质评测工作关系到每一位学生的切身利益，各系部、辅导员、班主任、各级学生组织、全院学生干部及全体同学要高度重视，认真对待，严格按照《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综合素质测评办法（试行）》要求，明确责任，工作到位，确保测评工作科学、合理、客观、公正、及时。
2、每位同学要密切配合辅导员、班主任和班级测评小组，如实填写自评表，总结过去，找出差距，有根有据的开展自我测评。发现弄虚作假者，一律取消评优资格。

3、班主任、辅导员、各级学生组织，都要认真做好日常各项工作的写实纪录和考核，建立科学完备的工作台帐，以保证年度学生综合素质测评工作的顺利进行，严禁出现徇私舞弊行为，一经发现追究所有有关人员的责任。 
五、时间及其他要求

1、学期结束前两周及开学后两周为各班级、系部组织测评时间，各系部可根据班级情况作出具体安排，全院测评工作在新学期开学的第三周全部结束，第四周发放学期奖学金。
2、在测评过程中，产生疑问和不清楚的问题请及时与学生工作处联系咨询。
                             二〇〇八年九月二日
